
國安法生效 黎智英仍求西方制裁香港
控方860頁結案陳詞 詳列勾結外力證據

•黎智英在2019年8月至2020年12月期間，利用其
個人社交平台及《蘋果日報》等，請求外國制裁中
港官員，親自會見及聯絡當時的美國高官。

•黎智英的私人助手Mark Simon負責執行黎智英
的指示，黎智英曾向Mark Simon表示 「制裁中國
便可阻止中國打壓香港」 ，要求Mark Simon聯絡
外國政要，邀請他們訂閱《蘋果日報》英文版，黎
智英的訪談節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大
部分節目嘉賓亦是Mark Simon介紹。黎智英在不
同帖文、文章及訪問中一直要求外國制裁中港官
員、對中國進行報復、懲罰中國以緩解美國的憤
怒、支持美國取消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即使黎智
英在2020年8月被捕，但黎卻繼續向下屬下指示，
請求制裁、封鎖或其他敵對活動。

•黎智英承認《蘋果日報》是一份 「反共」 報紙。
《蘋果日報》三間相關公司亦因黎在飯盒會下達指
示，自2019年4月起參與串謀協議，其後《蘋果日
報》亦在2020年2月推出 「一人一信救香港」 ，在
網上呼籲香港人發送信件給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要求國際向中國施壓，對中國採取敵對行動，邀請
美國總統制裁中國；黎智英承認下指示推行 「一人
一信救香港」 ，希望阻止香港國安法的推行。

•黎智英在2019年8月27日赴美與時任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會面時，曾提議蓬佩奧可以制裁及打壓中港
領袖。黎智英已在庭上承認他曾向《蘋果日報》下
達編採指示，要求把陳方安生與美國時任副總統彭
斯會晤的新聞做到 「最大效果」 ，亦曾要求《蘋果
日報》採訪示威者以獲取同情，淡化示威者的暴力
行為。

控方指出，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
前後一直請求西方國家制裁香港，或進行其他
敵對活動。控方毋須證明串謀協議在何時何地
達成，只須證明串謀行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
繼續即可。而黎智英到其他國家繼續進行請求
制裁等行為，即代表他繼續執行其原有的串謀
協議。而若黎到其他國家繼續進行請求制裁等
行為，即代表他繼續執行其原有的串謀協議，
控方無需證據證明黎曾重新在其他國家達成新
協議。

串謀犯罪從一開始便非法
控方引述英國法官皮艾遜勳爵（Lord

Pearson）在案例中指出，串謀協議並非合約
合同，且串謀協議屬於非法，故不具備法律約
束力。控方強調，串謀協議並不可使用民事合
約法中 「嗣後違法而受挫」 的原則，而在普通
法下，串謀協議形成後，只要各方遵守協議，
他們便是 「串謀」 ，而由於串謀犯罪從一開始
便屬非法，故串謀協議不應根據合約法來確定
或解除，更何況民事合約法中 「嗣後違法而受
挫」 的原則根本難以在刑事案件中運用。

辯方早前爭議香港國安法第29(4)條中「勾
結（collusion）」、「制裁（sanction）」、「請求

（request）」 及 「其他敵對活動（other hostile
activities）」的定義，控方在結案陳詞中一一予
以回應。

控方首先引述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張曉明2020年7月1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 「勾結」 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外交流交
往， 「勾結」 是貶義詞，字面意思是相互串通
做壞事，刑法上作出犯罪的勾當。張曉明當時
還提到，香港國安法第29條對勾結行為的主要
表現方式有明確規定，並列舉了五種行為，當
中包括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
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
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主觀上要有危害國
家安全的故意，客觀上通過勾結這種方式實施
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對於 「制裁」 的理解，辯方稱香港國安法
第29條所指的制裁，只是針對香港與內地，而
不包括兩地官員。控方反駁，國家的發展需要
官員參與，對於官員的制裁即是針對國家；而
辯方揚言 「其他敵對活動（Other Hostile
Activities）」 只限於中國與敵國戰爭或武裝衝
突中的活動，控方質疑辯方詮釋過於狹窄又缺
乏法律依據。

黎被多名下屬指證
辯方辯稱，要證明某人 「請求」 制裁、封

鎖或其他敵對活動時，必須確定 「請求」 至少
已傳達給對方，對方亦接收 「請求」 。控方反
問，黎智英曾不斷要求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制
裁香港，是否意味着需要傳召特朗普來港出庭
作證，以證明自己確實曾收到過黎智英的請
求？並批評辯方的邏輯不符合香港國安法的立
法原意。

控方強調，案情顯示，黎智英不但長期跟
外國政要有聯繫，更曾在2019年兩度前往美
國。黎智英本人亦曾多次透過社交媒體或《蘋
果日報》，鼓吹美國制裁中國，取消對香港的
特殊地位。本案從犯證人、前《蘋果》高層張
劍虹，陳沛敏等人的供詞中亦有相關文件佐
證，他們的證供是指證黎智英的直接證據。控
方亦形容黎智英是《蘋果》的舵手，其Mark
Simon作為中間人，也曾協助及落實黎智英的
想法。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及《蘋果日報》三間

相關公司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刊印煽動刊物案，
昨日在西九龍法院進行結案陳詞。法官表示，早前法
庭收到醫生文件，確認被告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狀況，
適合上庭聆訊，控辯雙方對此並無異議。

控方表示，其書面結案陳詞長達860頁，口頭結案
陳詞預計需時兩日，主要集中討論法律議題及證據。
控方強調，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一直請
求西方國家制裁香港，並勾結外國勢力，而該案從犯
證人的作供中亦有相關文件佐證。控方毋須證明串謀
協議在何時何地達成，只須證明串謀行為在《香港國
安法》生效後繼續便可。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黎智英案

黎智英早前拒絕專科醫生建議
佩戴隨身心率監測儀及處方藥物治
療，辯方卻又在上周五開庭時改口

稱是誤會。控方昨日開庭即交代，黎智英已根
據醫療團隊的建議，進行藥物治療，自8月15
日已佩戴上 「動態心電圖監測儀 」（Holter
monitor），現時亦正佩戴該 「監測儀」 。黎

智英對其健康狀況沒有任何投訴。

庭上仍有人揮手
法官杜麗冰亦表示，早前法庭收到醫生文

件，醫療團隊認為黎智英身心均適合出庭應
訊，而法庭在上下午分別要安排一節小休，若
黎智英需要額外小休，隨時可以提出，法庭會

盡量安排。昨日在法庭外，亦有救護車戒備。
開庭前，保安曾以中文及英文宣讀告示，

指不論法官是否在場，旁聽人士都要保持安
靜，不得發表個人感受和祝福語等。然而黎智
英出庭後，有旁聽男子向他揮手，被保安立即
制止。保安開庭前已經強調不能揮手，須遵守
法官的命令。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黎智英案進入結案陳詞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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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敦促尊重中國主權
反對任何國家「庇護」反中亂港分子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針對澳洲庇護
反中亂港分子一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敦促有關國家停止以任何形式
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毛寧說，香港特區
政府已經發表了嚴正聲明，強烈反對任何國家以任
何方式包庇罪犯。我們敦促有關國家尊重中國的主
權和香港的法治，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
干涉中國內政。

關於中國和澳洲的關係，毛寧指出，我們的立場
是一貫的，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按照兩國領導
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堅持平等相待、求同存異、互利
合作的原則，推動中澳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外交公署：潛逃者難逃法網
針對澳洲、英國為許智峯、鍾翰林等反中亂港

分子提供所謂 「庇護」 ，公然包庇罪犯、干預香港
事務，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發言人指出，許智峯等反中亂港分子在

修例風波期間實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並以
欺騙手段畏罪潛逃，在海外繼續肆無忌憚地進行危
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嚴重違反香港國安法。他們是
徹頭徹尾的犯罪分子。

發言人強調，海外不是法外，潛逃者終將受到
法律嚴懲。任何為反中亂港分子美化、包庇、撐
腰、張目的行徑都是枉費心機。有關國家將政治操
弄凌駕於法律之上，對自身嚴苛的國安法律體系諱
莫如深，對自己國家的各種民主亂象置若罔聞，卻
打着 「民主人權」 的幌子為違法犯罪行為開脫洗
地，這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和對法治精神的褻瀆！

發言人重申，在香港由治及興的歷史大勢面
前，外部勢力禍亂香港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任何
外部干預都動搖不了香港的法治基礎和國際社會對
香港繁榮發展的信心，動搖不了我們堅定維護 「一
國兩制」 和國家安全的決心。我們敦促有關國家認
清現實，切實尊重法治精神，立即停止包庇罪犯，
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

針對部分外國勢力及媒
體聲稱黎智英 「未獲適切醫
療服務」 ，且通過不同的方

式斷章取義，捏造不實消息抹黑特區政
府，多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嚴正駁斥。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指
出，近來一些外國勢力及媒體先後就黎
智英的健康大做文章，其實又是老掉牙
炒作 「人權」 的污衊招數，旨在抹黑香

港國安法，阻撓香港依法審理國安案
件。然而，連黎智英自己都確認對心臟
及整體健康狀況並無任何投訴，可見美
西方外部勢力旨在榨盡棋子的剩餘價
值，混淆視聽，造謠生事，黎智英健康
與否根本並不關心。

美國監獄才是環境惡劣
黃國強調，美國監獄環境惡劣、人

滿為患、虐囚事件不斷已是 「世界聞
名」 ，得州一座監獄在2015年曾有2000
名犯人騷亂，抗議醫療條件惡劣。美西
方外部勢力抱着虛偽雙標，對自身問題
視而不見，反華媒體則違背新聞工作者
操守，顛倒是非，謊話連篇，然而，在
黎智英獲得完備醫療服務事實前，只是
自取其辱，自打嘴巴。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大律師吳英

鵬表示，在公開法庭聆訊中，代表黎智
英的資深大律師向法庭清楚表明，懲教
院所為黎智英每日安排醫療檢查，且對
黎智英在懲教院所內獲得的醫療服務沒
有任何投訴。控方明確表態同樣關心黎
智英的健康和福祉。懲教署為黎智英每
日安排醫療檢查，並專門安排專業的醫
療團隊在場隨時待命，準備好即時應對
突發情況。法庭甚至對懲教署的工作表

示讚賞。而黎智英在出庭前已由醫生再
三確定其身心狀況均適合出庭。吳英鵬
指出，上述事實表明黎智英所獲得的醫
療服務是完備的，其公平審訊的權利也
得到切實的保障。他譴責一些外國媒體
無視客觀事實，在案件審理的關鍵時刻
作出不實指控，這些媒體不僅違背新聞
專業操守，也暴露了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事務的企圖。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港政界及法律界駁斥外力炒作所謂黎健康問題

特區政府強烈反對
澳洲英國包庇香港通緝犯

【大公報訊】就兩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而竄逃海外的香港通緝犯分別獲澳洲和英國
提供庇護，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強烈
反對。

發言人表示，政務司司長陳國基18日下午
分別召見澳洲駐港總領事韋嘉鋒及英國駐港總
領事戴偉紳。會上，陳國基嚴正指出，特區政
府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形式包庇罪犯，亦對以
任何藉口包庇罪犯的行徑表示強烈不滿。他重
申，包庇行為等同是讓某些人或組織不需為其
違法行為承擔法律後果，等同給予其犯法的特
權。澳洲和英國在包庇有關罪犯方面的所作所
為，是徹徹底底地踐踏法治原則和違反法治精
神，絕不利於香港特區和兩地政府的關係。

陳國基向兩國駐港總領事強調，香港警方
作為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部門，有責任依
法追究在境外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惡行。該等
一直潛逃海外的罪犯被通緝，是因為他們在當

地繼續公然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當。香港警
方做法有理有據，實屬必要和正當。

陳國基在會上重申，人權在香港一直受到
《憲法》和《基本法》的堅實憲制保障。《香
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亦清楚訂
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
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享有的言論、新聞、出
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權利和自由，
但是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和個人，特區政府
對其犯罪行為絕不姑息，一定追究到底，並採
取一切可行方法緝捕潛逃境外危害國家安全的
人士。

陳國基重申，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堅定
不移、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和活動、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和
自由，特區政府強烈要求外國政府立即停止干
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有出席上述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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